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荔湾府行复〔2024〕350号

申请人：李某某，男，1952年 5月生。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某某街某某号某某房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长寿西路 70号。

负责人：刘某某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年 8月 7日作出的荔市监公开

〔2024〕42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案涉

告知书”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并适用

简易程序审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案涉告知书，责令重作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在 2024年 7月 12日，向被申请人要求信息公开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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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作出案涉告知书，拒绝公开。一、被申请人将广州某某某

健身管理有限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，是确认该公司在公示

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，是已获取和制作的政府信息

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，申请人有权知道该公司在

公示企业信息隐瞒了哪些具体真实情况？在哪些具体事项上弄

虚作假的真实情况。

二、申请人在所需要的政府信息第一段描述的是复述被申

请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内容，案涉告知书写

“认定广州某某某健身管理有限公司公示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

况、弄虚作假的原因”这种表述，不是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，属

主观认定申请公开内容失实，如果认为申请人在所需政府信息情

况表述不清楚，申请内容不明确，被申请人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，

被申请人未能依法处理没有要求补正，亦没有给予指导和释明，

却把描述公开内容的来源写为“您申请公开内容”，然后决定不

予公开，属主观认定申请公开内容与实际不相符且不符合法律规

定。

三、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内容是被申请人已作出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信用约束的具体行政行为后，且已公示的情形下申请的。

根据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八条规定，依法将其

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已公示是被申请人查实后决定的结果，不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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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执法案卷信息，根据《广

东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第十二条、十三条规定，行政执法查实

后公开行政执法结果的信息摘要中，已经确认的违法事实，属于

应当公开的内容。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是被申请人已经确认的

违法事实，是应当公开行政执法决定书的法定公开内容之一。

根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七条规定，被申请人作出

案涉告知书，决定不予公开是故意认定申请公开内容和主观适用

法律确有错误的行政行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

十四条规定，请求行政复议机关撤销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，责令

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答复人已依法处理申请人的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项。

2023年 8月 14日，因物业管理方反映广州某某某健身管理有限

公司出现经营异常，答复人对其进行现场核查，通过登记的住所

等多种渠道均无法联系到该公司经营者，故根据《企业经营异常

名录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四条的规定，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同年

12月 12日，答复人收到申请人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查询申

请书，经核查发现该公司年报公示股东信息与备案章程不符，再

次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对外公示，以上检查材料均按照行政检查

案卷要求形成行政执法案卷卷宗。由于申请人申请信息公开的内



— 4 —

容均包含在行政检查案卷中，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的一部分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答

复人作出不予公开决定，并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二、答复人对申请人申请信息公开事项的办理程序合法。

2024年 7月 12日收到申请，同年 8月 7日作出案涉决定书并于

8月 9日送达申请人。

三、其他答复意见。根据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》

第五条的规定，答复人已经依法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

将作出的列入决定信息对外公示。因此申请人要求公开的信息不

属于法定公开内容，答复人已依法履职。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依法依规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事

项进行了办理，并在法定期限内答复申请人。答复人已依法履职，

恳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所有复议请求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4年 7月 12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，所需信息内容描述为：“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

得知，贵局认定并以‘公示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’

原因，把广州某某某健身管理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101MA*******）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请求公开该公司在公

示企业信息隐瞒了哪些具体真实情况？在哪些具体事项上弄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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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假？”提供政府信息的指定方式为纸质文本，获取信息方式为

邮寄。

2024 年 8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告知书，主要载明：

“本机关于 2024年 7月 12日收到您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

您申请公开内容为‘认定广州某某某健身管理有限公司公示企业

信息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原因，公开具体隐瞒了哪些具体

真实情况？在哪些具体事项上弄虚作假？’经查，申请人申请信

息公开的内容为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行

政执法案卷信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

十六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不予公开。”上述告知书于 2024 年 8

月 9日邮寄送达申请人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告知书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本府于 2024年 8月 12日收悉，于同月 16日受理本案。

另查，申请人曾于 2023年 12月 12日向被申请人提交关于

广州某某某健身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诉登记表（申请信息公开及查

询）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查询申请书。同年 12月 25日，被

申请人作出《关于申请核实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相关情况的答

复》，其中载明：已将该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七条“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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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

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、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部门（含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出机构、内

设机构）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。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答复

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职责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本条

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

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”第十六条第二款

规定：“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、

过程稿、磋商信函、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

息，可以不予公开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，

从其规定。”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：“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

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

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

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个工作日。”第三十六条第

一款第（三）项规定：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

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……（三）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

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；......”本案中，

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，在法定时限内对

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进行答复，程序合法。关于申请人申请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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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的信息，被申请人认定系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行政

执法案卷内容，据此决定不予公开，并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决定

及理由，符合上述法律规定，并无不当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被申

请人将申请人未予申请公开的“认定广州某某某健身管理有限公

司公示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原因”列入申请公开

的内容中，该行为存在瑕疵，但因被申请人已对申请人要求公开

的信息全部予以处理并答复，该瑕疵并未影响申请人的实体权利，

故本府在此予以指正。综上所述，申请人要求撤销案涉告知书的

行政复议请求，理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维

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4年 8月 7日作

出的荔市监公开〔2024〕42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

日起 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四年九月六日


